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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依据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4]2732号），要求从2015年1月1日起放开土地和房地产价格评估服务（以下简称“估价服务”）收费标准。依据文件精神，我司参考原《国家计委、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》（计价格［1994］2017号）原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发的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京价（房）字[1997]第398号）、及行业水平，采用差额定率分档累进计费方式，制定我司土地估价业务评估服务收费标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以土地为主的不动产价格评估费，区别不同情况，按照不动产价格总额采取差额定率分档累进计收。具体收费标准见下表。
土地价格评估收费标准
	档次
	计费额度（万元）
	差额计费率（‰）

	1
	100以下（含100）
	4.0

	2
	100以上—200（含200）
	3.0

	3
	200以上—1000（含1000）
	2.0

	4
	1000以上—2000（含2000）
	1.5

	5
	2000以上—5000（含5000）
	0.8

	6
	5000以上—10000（含10000）
	0.4

	7
	10000以上
	0.1


截至价值时点，委托方未提供收储对象的最终规划条件，经与委托方确认，本次收储报告以设定条件为依据，即：设定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4443.47平方米，容积率为2.0，规划用途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。测算后土地价格约为3.5158亿元，依据上述收费标准，标准服务费共10.7158万元。具体计算方式为：
标准服务费=100万×4‰+（200万-100万）×3‰+（1000万-200万）×2‰+（2000万-1000万）×1.5‰+（5000万-2000万）×0.8‰+（10000万-5000万）×0.4‰+（35158万-10000万）×0.1‰=0.4+0.3+1.6+1.5+2.4+2+2.5158=10.7158万元
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《地价评估供应商入围机构》的中标要求，我公司评估收费折扣为5折，本次收储报告服务费为5.3579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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